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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2025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召开准备；持续加强春节期间廉政警示教育；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党建、争先创优年度工作计划。（机关党委）
3.督促企业做好2025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相关工作；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法治建设工作要点。（法规处）
4.持续推进上级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制定县（市、区）2026年美丽南通建设重点任务清单、市级部门2026年美丽南通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综合监督处）
5.组织各地对重点信访源头排查，制定整改缓慢信访件整改方案，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确保省两会、春节期间全市信访形势稳定；制定2026年度生态环境信访工作要点；加快推进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验收销号工作。（执法监督处）
6.紧盯国省考断面尤其是新增断面数据变化，组织开展污染管控；持续开展“今冬明春”支流整治。（水处）
7.深入开展掘苴河、通吕运河、通启运河等重点入海河流“一河一策”综合治理；市县联动巡查沿海岸线、港口码头等重点区域，落实海洋垃圾常态化清理工作机制。（海洋处）
8.强化2月重污染天气过程应对，严防出现重污染天；会同各有关部门抓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制定南通市2026年臭氧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清单。（大气处）
9.推进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调查评估收尾工作。（土壤处）
10.梳理2025年南通市生态质量各项指标得分情况与扣分原因，完成生态质量（EQI）指数数据统计。
11.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启动环境统计、环评评估、环评抽查复核、排污许可抽查复核等招投标工作；组织开展电镀园区调研。（环评处、总量办）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2.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组织全市525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重点危废产生单位开展物联网智能终端建设，实施危险废物“五即”管理。（固化处）
13.组织开展全市迎春节环境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保障环境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安监处）
14.制定2026年度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组织辖区内检测类和自动监测运行维护类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备案工作。（科监处）
15.做好春节期间应急值守工作；持续推进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相关工作，加快执法装备出入库电子系统建设，启动招标程序；制定2026年执法助力高质量发展活动方案。（执法局）
16.全面梳理整合现有静态与动态数据，持续优化预警规则，切实提高污染源预警效能，助力人工智能辅助排污许可执法优化提升；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控工作要点；做好生态环境领域春节期间网络安全工作，保障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监控中心）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17.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发布新修订版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等体系文件，开展全员宣贯工作；组织开展年度监测仪器期间核查工作；根据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求，开展年度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梳理及实施。（监测站）
18.做好局系统2026年度预算批复及预算公开工作。（财审处）
19.召开2月份新闻发布会；围绕“春节我在岗”“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主题进行宣传；组织开展2026年南通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明实践集中服务活动；制定2026年度南通市生态环境宣教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宣教处、宣教中心）

 (
— 
3
 —
)
